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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335        证券简称：迪森股份       公告编号：2014-037 

广州迪森热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生物质成型燃料锅炉集中供热项目合作 

框架协议的公告 

 

 
 

2014年7月21日，广州迪森热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或

“乙方”）与宜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高新区管委会”

或“甲方”）签署了《生物质成型燃料锅炉集中供热项目合作框架协议》，就公

司在宜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东山园区（以下简称“东山园区”）投资建设生物

质成型燃料锅炉集中供热项目达成一致意见。  

一、 协议主要内容 

（一）项目基本情况 

1、建设规模：公司在东山园区内投资新建 3×15t/h（暂定）生物质成型燃

料锅炉集中供热站，包括生物质成型燃料锅炉主机及成套辅机设备等。 

2、合作模式：采用 BOO（建设-运营-拥有）模式，由公司在项目所在地注

册成立的公司负责集中供热项目的投资与建设，并提供长期运营管理服务。 

3、项目用地：项目选址为高新区管委会规划区域，用地采取招拍挂取得或

租赁使用。 

4、投资进度：公司应在后续相关协议签订后 4 个月内完成项目建设并投产。 

5、供热管理：项目建成后，公司保证东山园区内用热企业蒸汽正常合理需

求，并实行政府价格管理模式，蒸汽价格调整须报甲方批准。 

（二）甲方的权利与义务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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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甲方对该项目提供全方位服务，协助乙方办理工商注册、税务登记证、

项目立项审批、规划建设、环境影响评价等手续。 

2、甲方保证乙方在东山园区的供热专营权，在该园区内不再批准新建集中

供热项目，并在乙方项目建成后彻底关停淘汰分散供热锅炉。 

3、甲方保证为乙方提供项目建设所需用地，同时甲方在东山园区内铺设的

蒸汽管网以优惠价格提供给乙方使用（具体价格另议）。 

（三）乙方的权利与义务 

1、乙方尽快完成具有法人资格的项目公司的工商注册、税务登记等工作，

注册登记地为宜昌高新区东山园区。 

2、乙方按照承诺的建设进度要求科学制定供热规划，加快项目实施，尽快

投产。同时做好项目燃料保障工作，为园区用热企业提供安全稳定、清洁环保、

高效经济的热能运营管理服务，满足其用热需要。 

3、积极配合甲方打造生态园区的部署，将项目建成“国家生物质成型燃料

锅炉供热示范项目”及园区“名片工程”。 

二、宜昌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基本情况 

宜昌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设立于1988年，1999年12月被湖北省政府批准

为省级高新区，2010年11月被国务院批准为国家高新区，是湖北省第一个自费开

发区、省海外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基地、国家中西部加工贸易梯度转移重点承接

地、国家循环经济试点园区、国家科技兴贸创新基地。现有东山园区、猇亭园区、

湖北深圳工业园、白洋工业园、武汉国家生物产业基地宜昌产业园、点军电子信

息产业园六大核心园区及部分拓展区，总面积300平方公里。2012年，全区实现

地区生产总值456亿元，工业总产值1,600亿元。 

东山园区，紧邻宜昌中心城区，规划面积11.2平方公里，现有双汇、贝因美、

人福医药、华强科技、中船重工、三峡制药、金丝烟草、金三峡印务等重点用热

企业，已形成生物医药、新材料、光机电一体化、轻工食品等主导产业，是宜昌

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的聚集区、自主创新示范区和人才强市的改革实验区。 

三、对公司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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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近期，国家能源局、环境保护部发布《关于开展生物质成型燃料锅炉供

热示范项目建设的通知》（国能新能【2014】295号），积极支持生物质成型燃

料锅炉供热在工业领域及工业园区的示范与推广。公司将以此为契机，积极推动

生物质成型燃料锅炉供热示范项目的有序开发，进一步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与行

业影响力，促进公司业务增长。 

2、未来，公司将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加快生物质能供热业务市场布局，特

别是珠三角和长三角以外区域的业务拓展。考虑到资源方对该项目的主导推动作

用及未来湖北市场的业务开拓，经协商，公司计划通过与资源方共建合资公司方

式对该项目及未来新签项目进行投资、建设与运营。合资公司股权构成中，公司

出资比例为70%，资源方出资比例为30%，公司与资源方不存在关联关系。 

3、宜昌高新区东山园区为较成熟园区，根据高新区管委会的统计，2013年

度该园区用热总量接近12万吨蒸汽。本协议的履行将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产生积

极影响。 

4、该协议的签订不会对公司业务独立性产生重大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会

因履行该协议而对相关当事人形成重大依赖。 

5、本次签订框架协议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四、风险提示 

1、本协议是公司和高新区管委会签署的框架性协议，旨在确立项目投资事

宜及供热特许经营权。公司后续将与高新区管委会签署关于项目用地及管网使用

的补充协议，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2、该项目用热企业行业跨度较大，热力需求负荷波动大，热力参数要求差

异化情况突出，虽然公司在生物质能供热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在项目设计、

工程施工、供热运营等环节存在一定难度。 

3、目前项目建设规模只是初步确定，有待进一步论证和最终确定，项目建

设用地需进一步落实，项目建设前的审批报备工作存在不可控性，因此4个月内

完成项目建设并投产有一定难度，存在项目延期的可能性。公司将加快项目的建

设，力争按时投产。 

4、该项目是公司生物质能供热业务走出珠三角、长三角的开端，具有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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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但项目异地投资运营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管理风险、人员风险、建设环

境风险、工程施工风险、运营风险等。 

五、其他相关说明 

1、公司将积极推动该项目的实施，并按照有关监管规则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根据后续项目推进及对外投资情况及时履行审批程序并及时披露。 

2、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中持续披露该协议所涉及项目的进展情况。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 

六、报备文件 

1、广州迪森热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与宜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签署的《生物质成型燃料锅炉集中供热项目合作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广州迪森热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7月22日 




